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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青 岛 市 财 政 局 文件

青人社规 〔2019〕9号

关于做好劳动预备制培训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区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各有关单位:

为做好新成长劳动力职业培训工作,根据 《青岛市人民

政府关于加强职业培训促进就业的意见》 (青政发 〔2011〕

40号)、《青岛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完善城乡就业政策体

系推动实现更高质量就业的通知》 (青政发 〔2013〕22号)

和 《青岛市财政局、青岛市教育局、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关于全部免除中等职业教育学费的通知》 (青财教

〔2013〕49号)要求,现就做好劳动预备制培训有关问题通

知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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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训对象和补贴范围

(一)培训对象。城乡未能升入高一级学校的初、高中

毕业生,在毕业后两年内,均可到我市技工院校进行劳动预

备制登记,按规定办理技工院校全日制学籍注册,参加全市

统一组织的劳动预备制培训。

(二)补贴范围。劳动预备制人员按学制完成全部课程

取得毕业证书,毕业后一年内在青岛市辖区内注册的各类企

业 (含民办非企业单位)、事业单位就业,依法与用人单位

签订一年以上劳动合同,缴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6个月 (含

补缴3个月以内)及以上,申领补贴时仍处于就业状态 (以

投缴我市城镇职工社会保险为准)的,按规定给予培训费和

鉴定费补贴。其中:对于符合 《关于扩大中等职业教育免学

费政策范围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金制度的意见》 (青财教

〔2012〕43号)和 《关于全部免除中等职业教育学费的通

知》(鲁财教 〔2013〕50号)文件规定,享受免除学费政策

的,免除学费学年不予补贴培训费。对于学制超出免学费年

限的,再按照物价部门核定的第4学年学费标准给予一年的

培训费补贴。对于初次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能等级证

书的,按规定给予一次性技能鉴定费补贴。

对于培训人员在毕业学年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并缴

纳城镇职工社会保险的,以及毕业学年或毕业后一年内参军

入伍、升入高一级院校或在本市自主创业的,可参照上述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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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执行。

二、培训组织管理

(一)培训基地。青岛市辖区内的技工院校为劳动预备

制培训基地,承担我市劳动预备制培训任务。各培训基地要

紧紧围绕我市经济社会发展和产业优化升级,适时调整培训

专业并报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不断满足技能人才

储备培训需要。

(二)培训报名与信息登记。符合条件拟参加劳动预备

制培训的初、高中毕业生,携带本人身份证 (户口簿)和毕

业证,自主选择培训基地报名参加培训。培训基地在招生结

束并按有关规定办理技工院校全日制学籍注册手续后,于

11月20日前,将当年新招生且符合劳动预备制培训条件的

人员信息,录入青岛就业网进行人员信息登记后,携带相关

人员的初、高中毕业证书 (原件或复印件)和通过系统打印

的 《劳动预备制培训人员统计表》 《劳动预备制培训人员花

名册》,到市职业技术培训研究中心进行人员信息审核。经

核实后,由系统根据人员户籍地将各培训基地招收的劳动预

备制人员的备案信息转发各区市,作为区市审核发放劳动预

备制培训费补贴和鉴定费补贴的依据。

(三)培训实施。各培训基地要按照规定的培训计划、

培训大纲实施教学培训。劳动预备制培训人员按规定学制完

成全部课程,在取得技工院校毕业证书的同时,鼓励其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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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技能鉴定或通过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备案的第三方评

价机构进行职业技能等级评价,取得职业资格证书或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

(四)推荐就业。各培训基地要通过校企合作方式,积

极组织劳动预备人员参加实习并推荐就业,要主动与当地的

就业服务机构开展就业岗位对接,促进劳动预备制培训人员

顺利实现就业。

三、培训费补贴资金来源

劳动预备制培训费补贴和鉴定费补贴资金从各区 (市)

就业补助资金中列支。其中,市级对市南区、市北区、李沧

区、崂山区、黄岛区、城阳区 (含高新区)的劳动预备制培

训费补贴按照年度预计实施规模的50%给予综合补助,并

通过转移支付方式下达各区。

四、培训费补贴申请发放

劳动预备制培训人员申领培训费补贴时限为毕业后18
个月内 (以毕业证书时间为准)。申领补贴时,应提供下列

申报材料:培训基地收取学费开具的行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税务发票或其他合法收费凭证以及毕业证书,其中:参军入

伍的还需提供入伍通知书;升入高一级院校的还需提供入学

通知书;申请职业技能鉴定费补贴的还需提供职业资格证书

(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和鉴定机构 (或第三方)开具的行

政事业性收费票据 (或税务发票)。填写 《劳动预备制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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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员培训补贴申请表》,并按下列程序申报补贴:

(一)申请。符合条件的本市户籍劳动预备制人员向申

领补贴时户籍地区 (市)就业服务机构提出申请,非本市户

籍劳动预备制人员向就业地区 (市)就业服务机构提出

申请。

(二)审批。区 (市)就业服务机构自受理申请5个工

作日内,按照政策规定对劳动预备制培训人员提报材料进行

审核并通过公共就业一体化信息系统逐项核对。经审查核实

无异议的,每月10日前通过公共就业一体化信息系统打印

《劳动预备制培训补贴资金审批表》《劳动预备制培训人员补

贴申领花名册》,经区 (市)就业服务机构领导审核后,报

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批。对于未进行就业登记

和未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的 (不含参军入伍和升入高一级院

校),不给予培训费和一次性技能鉴定费补贴。

(三)公示。经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审批后,

由区市就业服务机构将申领培训补贴的劳动预备制人员姓

名、所学专业、培训学校、入学时间、毕业时间、就业单

位、补贴金额以及监督举报电话等信息通过 “青岛就业网”

进行公示,公示时间不少于5个工作日。区市就业服务机构

要在公示结束后,通过公共就业一体化信息系统打印审核公

示结果。对公示有异议的,由区市就业服务机构负责组织调

查核实,并依据调查核实情况提出处理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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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资金拨付。经公示无异议后,由区市就业服务机

构将 《劳动预备制培训补贴资金审批表》 《劳动预备制培训

人员补贴申领花名册》以及公示结果,报区市财政部门核拨

资金。财政资金拨付至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后,由区

市就业服务机构将补贴资金发放至申请人。

五、工作要求

(一)各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高度重视劳动预

备制培训工作,将其纳入本地人力资源管理和职业能力建设

的总体规划,加强政策宣传,完善基础管理制度,组织广大

初、高中毕业生参加劳动预备制培训。各级就业服务机构要

积极开展劳动预备制培训毕业生就业指导,提供劳动力市场

用工需求信息,推荐用工单位,帮助劳动预备制培训人员稳

定就业。

(二)各培训基地要根据我市经济发展和人力资源市场

需求,依据国家职业分类,调整和优化专业结构,开设符合

就业需求的培训专业。要努力改善办学条件,加强教学管理

和学生管理,严格落实备案管理和退学管理。积极开展校企

合作,不断提高教学质量。要严格按照政策规定及收费标准

收取学费,并提供合法的收费票据。

(三)各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要加强对补贴资金

监督管理,完善劳动预备制培训补贴资金管理制度,规范资

金审核和拨付程序,加强过程风险防控,确保资金规范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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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益。对虚报、套取、私分、挪用补贴资

金等行为的单位和个人,一经发现按 《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

分条例》有关规定严肃处理。对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相关

单位和责任人的法律责任。

六、其他

(一)对2018年7月1日以后毕业,因国家取消职业资

格许可和认定而未取得职业资格证书,且符合本通知规定享

受培训费补贴范围的人员,可按照本通知规定申领培训费

补贴。

(二)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青岛市财政局

《关于劳动预备制培训有关问题的通知》 (青人社办字

〔2013〕282号)、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进一

步明确职业培训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 (青人社发

〔2015〕14号)、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关于做好

劳动预备制培训管理工作有关问题的补充通知》 (青人社办

字 〔2015〕224号)、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青岛

市财政局 《关于劳动预备制培训补贴资金有关问题的通知》

(青人社办字 〔2017〕203号)同时废止。

本通知自2019年4月8日施行,有效期至2024年4月

17日。

附件:1.劳动预备制培训人员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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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劳动预备制培训人员花名册

3.劳动预备制培训人员培训补贴申请表

4.劳动预备制培训补贴资金审批表

5.劳动预备制培训人员补贴申领花名册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
社 会 保 障 局　　青 岛 市 财 政 局

2019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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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劳动预备制培训人员统计表

填报日期:　　　年　　月　　日

培训基地名称 地　址

法人代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招 收 劳 动 预 备 制 学 员 情 况

专业名称 学制

招 收 人 数

小　计 男 女

合　计

培训基地审核意见:

经办人 (签名): 法人代表 (签名):
年　　月　　日

注:此表由培训基地通过青岛就业网或市公共就业一体化信息系统下载打印,一式二份。培训基
地、市职业技术培训职研中心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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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2

劳
动

预
备

制
培

训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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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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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姓
　
名

性
别

出
生
日
期

家
庭

住
址

户
籍
地

培
训
专
业

培
训

层
次

学
制

学
籍
注
册
学
校

联
系
电
话

注
:

此
表

由
培

训
基

地
通

过
青

岛
就

业
网

或
市

公
共

就
业

一
体

化
信

息
系

统
下

载
打

印
,

一
式

二
份

。
培

训
基

地
、

市
职

业
技

术
培

训
职

研
中

心
各

一
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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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劳动预备制培训人员培训补贴申请表

姓　名 性别 身份证号码

家庭住址
户籍地

(地、县级) 联系电话

劳动预备制
培训基地

学制 培养层次

参加预备制
培训入学时间

毕业
时间

毕业证书编号

职业资格
(或职业技能)

等　　级

职业
(工种)

职业资格
(职业技能等级)

证书编号

就业单位及岗位
就业单位

注册地(区市)

劳动合同期限 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年。

第四学年
学费补贴

　　　　　　　　　　元 鉴定费补贴 　　　　　　元

补贴金额合计 合计:¥　　　　　　元,大写:　　仟　　佰　　拾　　圆　　角　　分。

本次申领培训和鉴定补贴　　　　　　　元 本人签字

区市就业服务机构审核意见:

经办人 (签名): 负责人 (签名):
年　　月　　日

注:此表需通过公共就业一体化信息系统打印生成,一式三份,由补贴申领人现场签字确认,区
市就业服务机构、区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区市财政部门各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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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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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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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

制
培

训
补

贴
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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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
表

　
区

市
:

　
　

　
　

　
　

　
　

　
　

　
　

　
　

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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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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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单

位
:

人
、

元

级
别

( 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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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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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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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补
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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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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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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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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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
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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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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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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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鉴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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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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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
贴

人
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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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

合
计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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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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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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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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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办公室 2019年3月6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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